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
《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企业申报报告》询价函
编号：YS-XJ-2025-FW02

尊敬的客户：
因生产需要,我公司需现将什邡有色金属分公司编制《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企业申报报告》项目询价。（报价时，请充分测算，我方在进行比价时原则上不进行第二次议价），请于2025年7月17日前将报价单（需加盖公章）打印盖章后，以电子文件方式（PDF、扫描文件等）上传至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集采中心招投标平台(以下简称“ 宏达股份集采平台”）（http://jc.sichuanhongda.com/）。
服务期：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。（如有异议请出具商务偏离书或在报价单上注明） 
发票：一票制，中标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付款方式：以银行电汇或银行电子承兑汇票支付。
资质要求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3.具备CMA检测资质。
4.提供相关的业绩。
报价前，报价方可自愿前来我公司进行实地考查、技术交流或咨询。
项目地点：四川省什邡市师古镇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有色基地分公司。
业务联系人：程康152 8283 9809
技术联系人：吴少荣138 9027 81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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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报价单

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：
贵公司《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企业申报报告》项目询价函已收悉，我公司根据函的要求，对此次编制《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企业申报报告》进行报价：
一、报价如下：
	项目名称
	内容
	总金额
	限价
	备注

	编制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企业申报报告
	提供申报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的全面前期咨询，包括政策解读、现状评估等，负责组织并协调相关部门或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
	
	80000元
	



2、 服务时间：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 。
三、付款方式：服务完成后一次性付清 。
四、发票及税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五、后附营业执照、资质及相关业绩。



报价单位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
2025年  月  日






